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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d.gov.cn/xxts/content/post_3255084.html） 
 

附錄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关于复制推广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创新经验的通知 

粤府函〔2021〕60 号 
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在省有关单位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市政府积极推动下，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（以

下简称广东自贸试验区）在投资便利化、贸易便利化、金融创新、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先行先

试，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第七批共 13 项改革创新经验。现就做好复制推广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复制推广内容 

（一）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（9 项）。 

1.投资便利化领域（4 项）：推广税务注销“智能预检”、构建“三位一体”智能诚信税收

管理服务机制、推广税务逾期申报及简易处罚网上办理新模式、建立出口退税快速直达市场主

体服务机制。 

2.贸易便利化领域（2 项）：推广船舶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智能检测、推行船员电子证书。 

3.金融创新领域（1 项）：推广“粤信融”模式。 

4.政府职能转变领域（2 项）：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、实施“不动产登

记+仲裁”联动服务新模式。 

（二）在全省相关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（4 项）。 

1.在全省除深圳市以外的地区复制推广（1 项）：实施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模式。 

2.在全省综合保税区复制推广（1 项）：构建仓储货物区内直转模式。 

3.在全省旅检口岸复制推广（1 项）：推广旅客通关“指尖申报”模式。 

4.在广州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市复制推广（1 项）：实施不动

产跨境抵押“不出关”模式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广东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复制

推广工作，各牵头单位要抓紧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，结合各地实际分类指导，有序推进。省商

务厅（自贸办）要加强统筹指导，积极协调解决复制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解读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以举办政策宣讲会、发布操

作指引、开展培训等多种方式，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，引导市场主体用足用好相关政策。 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本地、本单位复制推广工作的督促检

查，定期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省商务厅（自贸办）。省商务厅（自贸办）要牵头做好改革创新

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评估检查，适时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省政府；要会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市

政府积极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体制机制创新，加快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。 
 

附件：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可复制推广改革创新经验任务分工表 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 

2021 年 3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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